扶助貧窮兒童抗逆成長 
立法會議員聽聽孩子心底話 
  
【新聞稿 31/10/2004】 全港低收入家庭的人數達到 112 萬人，部分地區的貧窮問題特別嚴重，例如深水步、觀塘及元朗區，都有超過五分一人口是低收入人士。 
  
更令人憂慮的是，在低收入家庭生活的兒童人數不斷上升，每 100 名兒童當中，就有 25 人居於低收入家庭，他們多居於深水步、葵青、北區、黃大仙及元朗等區域。兒童貧窮問題較嚴重地區，虐兒個案通常亦較多，顯示貧窮與不少家庭及社會問題有直接關係。貧窮問題影響著下一代的成長、貧困家庭的兒童缺乏發展空間，例如無法負擔參加課外活動、購買書本及電腦等，而且自我形象低落，容易困於貧窮循環，造成「跨代貧窮」。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及社區組織協會今日安排幾位立法會議員與清貧家庭的兒童會晤，讓家長及兒童現身說法，講述他們的處境及社會服務的重要。出席的議員包括湯家驊、余若薇、李卓人及馮檢基。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表示，社會必須確保低收入家庭可繼續維持積極的生活，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健康快樂地成長，當中社會服務擔當重要角色，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支援及提升抗逆能力。社聯促請立法會關注本港的貧窮問題，推動政府制訂扶貧策略。社聯建議： 
  
1. 將消減貧窮訂為施政方針，同時透過成立扶貧委員會或跨部門協調機制，加強對貧窮問題及影響的研究及評估、不同政策及服務間的協調、以及推動社會關注貧窮問題。 
2. 在社會福利署各分區設立貧困兒童發展基金，重點支持低收入、單親家庭的兒童、殘疾兒童等參與各種學習、發展及課餘託管項目。 
3. 推動跨專業合作，透過社會服務團體、學校及醫護單位組成地區服務網絡，評估每一個貧困家庭兒童的需要，並透過個案管理的方法，協調所需服務，確保每一個兒童享有足夠的學習及發展機會。 
4. 增加為較多貧困家庭聚居的地區撥款，資助社會服務團體為貧困家庭提供地區支援服務及開展社會經濟發展項目。 
5. 透過公共房屋為兒童提供安全合適的學習及成長環境，政府應放寬公屋輪候資格，讓居港未滿七年及未有永久居民身份的兒童合資格上樓。 
